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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者”与 “居间者”
———亚里士多德 《论天》的元素证明及其理论意义

张家昱

[摘要]学界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中虽然承认宇宙由土、水、气、火四种月下元

素和一种月上元素构成,却没有给出月下元素何以有且只有四种的严格论证。事实上,这部著作包

含一套关于元素种类的完整证明。亚里士多德首先基于对三种单纯运动的区分确定了三种单纯物的

存在,进而依据其 “相反者理论”和 “精简原则”将三种元素中的重元素和轻元素分别进一步区分

为两类,最终确定了构成整个宇宙的五种元素。重构 《论天》中关于元素种类的证明,对我们理解

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以及 《论天》和 《论生成与毁灭》的关系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论天》;元素;证明;相反者;居间者

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中探讨了构成宇宙基本元素的种类和性质。在他看来,宇宙以月球的圆

形运动轨道为界,分为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月上世界由以太构成,进行永恒的圆周运动,月下世

界由土、水、气、火四种月下元素构成,分别进行向下或向上的直线运动。学界普遍认为,亚里士

多德在这部著作中虽然承认月下世界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却没有给出月下元素何以有且

只有四种———而非两种———的严格论证。例如,吉尔便主张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中只向我们表明

在以太之外存在着轻元素和重元素这两类月下元素,至于为什么在最重和最轻两元素之间还存在着

另外两种元素,直到 《论生成与毁灭》第二卷才给出最终的解释说明。① 这种批评 《论天》中对元

素种类论证不完整的观点自古以来便不乏支持者,可以被追溯到辛普利丘。② 但由于研究者们未能

将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关于元素种类的讨论同他在 《范畴篇》中提出的 “相反者理论”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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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严重低估了 《论天》中对元素种类论证的完整性和严格性。本文将联系 《范畴篇》中的 “相
反者理论”对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中对元素种类的论证进行重构,藉此表明,他在这部著作中已

经提出了一套严格且完整的对元素种类的证明。这对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以及 《论
天》和 《论生成与毁灭》这两部著作的关系都大有裨益。

一、《论天》I.2中对三元素的区分

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I.2首次对不同种类的元素进行区分。此处基于对三种单纯运动的区

分,断言有三种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亚里士多德首先区分了三种单纯运动,他说:

一切我们称之为移动的在位置方面的运动,都或者是直线的,或者是圆周的,或者是二者

的复合……围绕着中心的是圆周运动,向上和向下的是直线运动。我所谓的向上,指的是离开

中心,向下则是指到达中心。所以一切单纯的移动全都必然或者是离开中心,或者是到达中

心,或者是围绕中心的运动。(268b17 b24)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三种运动———以宇宙中心为圆心的圆周运动,径直朝向宇宙中心的直线运

动,径直远离宇宙中心的直线运动———之所以被认为是单纯的,是因为一切可能的位移运动要么是

这三种单纯运动中的一种,要么能被分析为这三种单纯运动的复合。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相应

地区分出三种单纯物,并将这三种单纯物视作分别进行一种单纯运动的主体以及构成一切事物的基

本元素。他说:

既然在所有物体中,有些是单纯的,有些是这些的复合物 (我所谓的单纯物,是那些按其

本性具有这些运动本原的东西,例如火,土,它们的类属,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

运动也必然有些是单纯的,有些是这样那样的混合,单纯物的 [运动]是单纯的,而复合物的

[运动]是混合的,按照占优势的成分运动。(268b26 a2)

世间万物存在着按其本性进行且只进行单纯运动的物体,例如,火按其本性只进行径直远离宇宙中

心的单纯运动,土按其本性只进行径直趋近宇宙中心的单纯运动。亚里士多德将这些按其本性只进

行一种单纯运动的特殊物体称作单纯物,并将其他那些由不同单纯物构成的物体称作复合物;不同

的单纯物按照各自本性进行着不同种类的单纯运动,由于只存在三种单纯运动,因而依据所进行单

纯运动的不同而相应地区分出三类单纯物,分别是按其本性径直远离宇宙中心的单纯物,按其本性

径直趋近宇宙中心的单纯物,以及按其本性只围绕宇宙中心进行圆周运动的单纯物。② 《论天》I.3
又将远离中心和朝向中心运动的两种倾向分别概括为 “轻”和 “重”。③ 这样,对应三种单纯运动,
亚里士多德又对上述三种单纯物做了重新命名,分别是以火为代表的轻单纯物,以土为代表的重单

纯物,以及既不轻也不重的单纯物。由于世间万物皆由这三种单纯物构成,三种单纯物也便是构成

万物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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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将三种单纯运动以及相应的三种单纯物用于对世间包括位移运动在内各种自然现象

的解释中。其中,不轻不重的单纯物单独构成只进行永恒圆周运动的月上世界,充斥各种复合运动

的月下世界则由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共同构成,自然物正是由于有诸种元素作为基本构成部分才能

够进行相应的诸种单纯运动,并在效果上最终呈现为各式各样复杂的复合运动。例如,在对毛发何

以卷曲生长的解释中,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它之所以卷曲是因为同时进行着双重运动:土性的部分趋向向下,而热性部分趋向向上。(《论

动物的生成》V.3,782b21 22)
在这段文本中,毛发的复合运动通过构成毛发的两种要素———按其本性向下运动的土性部分和

按其本性向上运动的热性 (或火性)部分———获得了解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切位移运动

要么本身是一种单纯运动,要么是多种单纯运动的复合,上述引文中毛发的卷曲生长便被亚里士多

德理解为向下和向上两种单纯运动的复合。由于进行向下单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重单纯物的

能力和特性,进行向上单纯运动被认为是轻单纯物的能力和特性,作为复合物的毛发便可以通过这

两种单纯物的方式具有进行某种相应单纯运动的能力,复合物整体也便能够同时做向上和向下的单

纯运动,并在效果上呈现为某种卷曲的生长。这样,亚里士多德通过将月下世界中诸种事物还原为

轻和重两种单纯物的复合,将各种复杂运动还原为向上和向下两种单纯运动的复合,实现了对一切

可能位移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行解释。
这种将构成整个宇宙的诸元素区分为三种的观点,在 《论天》III.1集中对月下元素进行讨论

之前,获得再次确认。① 但正如我们清楚看到的,亚里士多德随后在 《论天》第四卷中明确表示,
轻单纯物与重单纯物分别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② 于是,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

哲学体系中,构成整个宇宙的是包括以太在内的五种元素,除以太之外的月下元素的数目并非两

种,而是四种。
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中关于月下元素种类的观点的转变在以吉尔为代表的学者们看来是突兀

的。③ 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自己这种转变的说明,似乎我们只有结合亚里士多德在

《论生成和毁灭》第二卷中对元素种类的证明,才能理解他在 《论天》第四卷中何以主张构成月下

世界的是四种元素,而不是他在这部著作一开始所主张的两类单纯物。本文所反对的正是上述观

点。我们将会看到,亚里士多德 《论天》第三卷中包含着一套对元素种类的严谨证明。通过对这一

证明的重构和解释,我们不但能够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最终放弃了他在 《论天》第一卷中提出的

“三元素”理论,同时也将揭示亚里士多德主张共有包括四种月下元素在内的 “五元素”的根本

原因。

二、“轻”和 “重”是一对相反者

亚里士多德对元素种类的进一步讨论开始于 《论天》III.4。在III.4和III.5分别对 “存在着

无数种元素”和 “只存在着一种元素”这两种前人观点进行反驳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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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 《论天》III.6的开头,他向我们简单阐明了研究的基本思路:

首先必须考虑 [诸元素]究竟是永恒的,还是生成和毁灭的;因为这被说明之后,它们的

数量和特征也便清楚了。(304b23 25)

亚里士多德表示,元素种类的数量及其特征将在元素究竟是永恒还是生灭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后获得

回答。因而,为了确定元素的种类,要先确定诸元素究竟是永恒的还是具有生灭的———这正是亚里

士多德在 《论天》III.6中集中讨论的内容。《论天》III.6的论证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确

定月下元素并非永恒而必然具有毁灭和生成 (304b25 305a14);继而探讨月下元素从何生成的问

题。这一论证先后排除元素从无形体之物或其他物体中生成的可能后,得出月下元素相互生成的结

论 (305a14 33)。
关于 《论天》III.6究竟在亚里士多德围绕元素种类的研究中起何种作用,自古以来就困扰着

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者们。在他们看来,即便我们接受亚里士多德这一章的全部论述,也无法看出

《论天》III.6中对元素生灭问题的讨论究竟如何有助于他对元素种类的探究,毕竟 “元素是否生

灭”与 “存在多少种元素”看上去是两个毫不相关的问题。辛普利丘在对这一章节的评注中,只对

亚里士多德在304b23 25的断言进行复述,而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① 埃尔德斯在评注中认

为,304b23 25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某种 “确信”;② 库瑞梅诺斯根本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认为 “第六章中的论证并不能确定它们 [即诸元素]的数量”。③

与上述传统解释不同,我们认为,《论天》III.6中关于单纯物只能相互生成的论证在亚里士多

德对元素种类的证明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我看来,《论天》III.6旨在表明,月下元素赖以获得区分

的 “轻”和 “重”互为相反者。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I.3中告诉我们,生成和毁灭只发生在相反

者中间:

因为所有生成者都从某个相反者和主体中生成,类似地,某个主体从相反者毁灭为相反

者。(270a14 17;参见 《形而上学》1,
 

1069b2 7)

这样,如果像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III.6中所证明的那样,重单纯物能够从轻单纯物中生成,轻

单纯物能够从重单纯物中生成,那么 “轻”和 “重”便必然互为相反者,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这

段文本中表明的,某物只能从它的相反者中生成。
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元素种类的探究,证明轻和重互为相反者至关重要。只有在确定二者为相反

者之后,才能进一步思考在 “轻”和 “重”之间是否存在居间者的问题。如果能够发现在它们中间

确实存在居间性质,便可以确定 “轻”和 “重”不能单独作为确定月下元素种类的依据。我们在本

文第一部分已经看到,进行直线运动的单纯物通过具有 “轻”(即按其本性进行向上的直线运动)
或 “重”(即按其本性进行向下的直线运动)而被区分开来的,如果在 “轻”和 “重”之间存在居

间性质,那么在 《论天》I.2中单纯物最初据以被区分为两类的标准,便会随着居间性质的发现被

进一步细化,并且按照被细化之后的标准,被区分出的单纯物种类最终便必然不限于轻单纯物和重

单纯物两类。为了确定构成月下世界全部元素的种类,我们首先要明确在 “轻”和 “重”这对将轻

单纯物和重单纯物区分开来的相反者间是否存在居间者。
亚里士多德将相反者区分为具有居间者的相反者和不具有居间者的相反者。他在 《范畴篇》10

中首先向我们描述了不具有居间者的相反者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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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相反者中这样的一些,即,对于它们所自然生成于其中或者所谓述的东西,它们必

有一方属于的,它们没有任何居间者;例如疾病与健康在动物的身体中自然地生成,而且必有

一方属于动物的身体,要么疾病要么健康;奇数与偶数谓述数,而且必有一方属于数,要么奇

数要么偶数;而且它们没有任何居间者,无论对于疾病和健康,还是对于奇数和偶数。
(11b38 12a10,聂敏里译,有改动)

在他看来,相反者按其本性都从属于某个事物,例如,奇和偶按其本性从属于整数,健康和疾病按

其本性从属于身体。这两对相反者都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它们从属的事物必然是这对相反者中的任

意一种情况,而不存在第三种可能。例如,奇和偶按其本性从属于整数,而一切整数要么是奇数,
要么是偶数,却不能既不是奇数也不是偶数。任何满足这一要求的都是不具有居间者的相反者。

虽然存在着诸如奇和偶、疾病与健康的没有居间者的相反者,但并非所有相反者对于特定主体

来说都是非此即彼的,亚里士多德这样描述另一类相反者:

而不必有一方属于的,它们就有某个居间者;例如黑与白自然地生成于身体中,而且它们

不必有一方属于身体———因为不是所有身体都要么白要么黑;———坏和好既谓述人也谓述其他

许多东西,但它们不必有一方属于那些它们谓述的东西;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要么坏要么好。
而且它们有某个居间者,例如对于白和黑有灰和黄及其他颜色,对于坏和好有不坏不好。
(12a10 20,聂敏里译,有改动)

与整数的非奇即偶不同,虽然黑和白是一对相反者,但具有颜色的物体并不必然是非黑即白的,现

实中完全可能存在某个既不黑又非白的物体。之所以具有这种差别,是因为在诸如奇、偶的相反者

中间并不存在任何居间者,而在诸如黑、白的相反者中间,则存在着诸如灰和黄的居间性质,使物

体不但可以具有黑和白,也可以具有黑和白的居间性质,例如灰。
亚里士多德关于上述两种相反者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对 “轻”和 “重”的特殊性的理解。如果我

们在 《论天》III.6的基础上承认 “轻”和 “重”是一对相反者,我们便会进一步追问,这对被用

来区分不同元素种类的相反者究竟属于亚里士多德相反者理论中的哪一种? 由于月下世界的各种物

体都由月下元素构成,按其本性它们便要么向上、要么向下进行直线运动。但日常经验告诉我们,
并非所有事物都像火或土那样,要么只进行向上的直线运动,要么只进行向下的直线运动———我们

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事物按其本性并非永远竖直向下或向下运动,而是既轻且重,在不同情况下进行

截然相反的简单运动,例如木头,在空气中是重的,具有竖直向下运动的自然倾向,在水中是轻

的,具有向上进行直线运动的自然倾向。① 因而,对 “轻”和 “重”这对相反者来说,存在既不重

也不轻、既重且轻的居间状态。按照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10中关于相反者的论述,如果轻和

重对它们所从属的事物来说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轻和重便是具有居间者的相反者,在这对相反者

间至少存在一个居间状态。一旦我们承认在轻和重之间存在某个居间者,便不得不考虑在轻单纯物

和重单纯物之外是否存在居间元素的问题。正如我们在 《论天》I.2中所看到的,将月下元素区分

为两种所依据的正是对轻和重两种性质的区分。如果对应 “轻”和 “重”这对相反性质的区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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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们可能认为 《论天》中关于 “轻”和 “重”的讨论主要针对单纯物,因而反对在对单纯物的讨论中涉及任何将 “轻”和

“重”用于单纯物之外任何自然物的事例。我们虽然同意亚里士多德此处对 “轻”和 “重”的讨论服务于他对月下元素种类和性质

的讨论,但必须指出,相关讨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物的 “轻”和 “重”,例如,301b30, “万物 (παν)都或轻或重”;308a8 9,
“因为在具有重的事物中,我们说一个较重,另一个较轻,例如青铜相较木头更重”;311b3,“例如,在气中一塔伦特木头相较于

一米勒的铅更重,在水中则更轻”。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对四种月下元素进行区分前,首先形成一套普遍适用于一切可感物的关

于 “轻”和 “重”的理解,之后再将对 “轻”和 “重”的一般理解中应用于对四元素的讨论和区分,这构成 《论天》中对元素种

类证明的重要环节。



张家昱:“相反者”与 “居间者”

在着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那么随着 “轻”和 “重”这对据以区分元素种类的性质被进一步细化,
也必然在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之外,存在着与轻、重居间性质相对应的居间元素。那么,究竟存在

多少种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

三、从三种元素到五种元素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表明的,为了对月下世界一切位移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行解释,亚里

士多德只承认存在着两种进行直线运动的单纯物———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它们按其本性分别进行

竖直向上和竖直向下的直线运动。例如,在 《论动物的生成》对毛发卷曲生长的解释中,没有除轻

单纯物和重单纯物之外第三种进行直线运动的单纯物的存在。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轻单纯

物和重单纯物构成了一对相反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相反者理论,月下世界不可能仅由这二者构

成,必然存在着对应轻和重居间性质的居间元素。
这样,如果我们继续坚持 《论天》I.2中只存在轻和重两种月下元素的结论,便会遭遇尖锐的

理论困难:一方面,由于在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之间必然存在某个或某些具有某种轻和重居间性质

的居间者,按照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10中提出的相反者理论,月下元素的数目便多于两种;
另一方面,为了解释月下世界任意运动之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需要坚持对两种单纯运动以及相应

两种单纯物的二分,倘若在轻元素和重元素之外存在另外某种元素,便会威胁 《论天》I.2中借助

单纯运动和单纯物解释一切可能位移运动的解释策略,毕竟在轻元素和重元素之外,不存在第三种

进行直线运动的单纯物。
上述困难的关键在于,如何既坚持对轻元素和重元素这两类月下元素的二分,又在轻元素和重

元素之间确定居间元素的存在。如果只考虑居间元素的存在,那么我们只需认为在轻元素和重元素

之间存在一种或多种既不同于轻元素又不同于重元素的其他元素。但这种解决方案的代价是巨大

的,它将颠覆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I.2中明确的单纯物对一切位移运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解释作

用。我们已经看到,在 《论天》I.2对位移运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解释中只涉及轻和重两类进行直

线运动的单纯物,而不涉及任何进行直线运动的其他单纯物;倘若在轻元素和重元素之外确实存在

某种具有轻和重居间性质的单纯物,那么将无法说明在以太、轻元素和重元素之外,这些居间元素

在对位移运动的解释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因此,即便在对轻元素与重元素的居间元素的讨论中,
我们仍不能放弃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I.2中便已确定的对轻元素和重元素的二分,不能承认在轻

元素和重元素之间有不同于二者的居间元素的存在。为了解决上述困难,亚里士多德的策略是在

“轻”和 “重”内部对它们做进一步的规定和细分,并在此基础上在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内部对二

者分别做进一步划分,这样既坚持了对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的二分,确保所有元素都能被应用于

《论天》I.2中对位移运动的解释,又能使元素种类在总数上大于二,确保在相反者间存在居间

元素。
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IV.1中将 “轻”和 “重”分别区分为相对的轻和绝对的轻,相对的重

和绝对的重 (308a7 8)。虽然如前所述,并非所有具有轻和重的物体在任何条件下都只进行向上

或向下的运动,但也存在着 “按其本性总是远离中心运动”的物体,也存在着 “总是朝向中心运

动”的称作 “绝对的轻” (308a14 15)。亚里士多德据此对绝对的
 

“轻”和 “重”进行定义,
他说:

我将向上和朝向边缘移动的东西称为绝对的轻,将向下和朝向中心运动的东西称为绝对的

重。(308a29 31)

如此一来,在所有轻的事物中,有永远朝向月下世界边缘运动的事物,它们具有绝对的轻;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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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事物中,有永远朝向世界的中心运动的事物,它们具有绝对的重。这种区分可以被运用于对轻

单纯物和重单纯物的分析中,无论是轻单纯物还是重单纯物,分别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绝对轻和相

对轻的单纯物、绝对重和相对重的单纯物。进一步而言,真正构成相反者的不是一般的轻单纯物和

重单纯物,而是绝对轻单纯物和绝对重单纯物,相对轻单纯物和相对重单纯物共同构成这对相反者

的居间性质。但无论是绝对轻单纯物还是相对轻单纯物,都是轻单纯物,绝对重单纯物和相对重单

纯物,也都是重单纯物。通过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既坚持了 《论天》I.2对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

的二分,又与 《范畴篇》10关于相反者的一般论述保持一致,承认在相反者间有居间者存在。
然而,按照这一思路确定的月下元素的数目并不一定只有四种,而是任意大于二的偶数种。如

图,我们可以设想将轻单纯物 (L)区分为绝对轻单纯物 (LA)和相对轻单纯物 (LR),相应地将

轻单纯物 (H)区分为绝对重单纯物 (HA)和相对重单纯物 (HR);也可以设想将轻单纯物 (L)
区分为绝对轻单纯物 (LA)、相对轻单纯物 (LR2)以及相对更轻的单纯物 (LR1),相应地将轻重

纯物 (H)区分为绝对重单纯物 (HA)、相对重单纯物 (HR2)以及相对更重的单纯物 (HR1),等

等。这样,通过对轻单纯物 (L)和重单纯物 (H)的进一步区分,最终区分产生的元素可以是四

种 (LA,
 

LR;HA,
 

HR),可以是六种 (LA,
 

LR1,
 

LR2;HA,
 

HR1,
 

HR2),也可以是任意二的倍数种

(LA,
 

LR1,
 

LR2,
 

……
 

LRn;HA,
 

HR1,
 

HR2,
 

……
 

HRn)。无论何种情况,都能保证在将全部月下元

素对应两种单纯运动二分为轻单纯物 (L)和重单纯物 (H)的同时,在绝对轻单纯物 (LA)与绝

对重单纯物 (HA)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居间元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如何确定元素种类的最

终数量?

L

LA

LA

LA

LR

LR1

LR1

LR2

LRnLR2

H

HA

HAHR1

HR1

HR2

HRn HR2 HA

HR

�� ��

�
�

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III.4对阿那克萨戈拉元素学说的批评中提出了 “精简原则”,他说:

显然最好是假定有限的本原,而且要尽可能的少,只要所有相同的东西都将获得证明。
(302b26 28)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我们能用较少种类的元素解释事物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便无需像阿那克

萨戈拉那样主张更多甚至无数种构成事物基本元素的存在。“精简原则”显然不只被亚里士多德用

于他对前代哲学家的批评,它同样构成亚里士多德元素种类研究中的重要原则。我们看到,虽然元

素种类的数目可以是大于二的任意偶数———无论是四种、六种、亦或更多,但四种月下元素的存在

便足以消除 《论天》I.2对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的二分与 《范畴篇》10关于相反者一般论述的潜在

矛盾。因此,我们无需将轻单纯物和重单纯物分别进一步细分为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元素,只需承认

在单独由以太构成的月上世界之下,有且只有四种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永远朝月下世界边缘运动

的绝对轻单纯物,最终静止在围绕月下世界边缘的圈层;轻的、却相较绝对轻单纯物更重的相对轻

单纯物,向上运动却受到绝对轻单纯物阻挡,最终静止紧邻绝对轻单纯物的内侧圈层;永远朝宇宙

中心运动的绝对重单纯物,最终静止在宇宙中心并形成球体;重的、却相较绝对重单纯物更轻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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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单纯物,向下运动却受到绝对重单纯物阻挡,最终静止在紧邻绝对重单纯物外侧的圈层。亚里

士多德遵从经验和传统,将上述四种元素分别称作火、气、土、水。加上单独构成月上世界的第五

种元素以太,我们最终确定了构成整个宇宙的全部五种元素。

四、《论天》和 《论生成和毁灭》的关系

索尔姆森批评 《论天》没有以相同的方式确定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的元素种类。① 在他看来,
圆周运动的存在已经表明了一种月上元素的存在,但四种月下元素的存在无法通过 《论天》I.2中

对向上和向下两种单纯运动的区分予以说明。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自辛普利丘以降的众多研究者

也出于相同的理由否认 《论天》具有一套对元素种类的严格证明,并在此基础上批评 《论天》本身

的不完整,将 《论生成和毁灭》中对四种月下元素的证明作为对 《论天》中元素学说的补充。然

而,亚里士多德在 《天象学》中的一段论述直接否定了这种对 《论天》与 《论生成和毁灭》关系的

理解。
在探讨 《论天》和 《论生成和毁灭》的主题和关系时,《天象学》开篇的一段文本至关重要。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总结了前几部自然哲学著作的主要内容,他说:

因此,关于自然本性的首要原因以及关于全部的自然运动,再者,关于那些在上方进行有

序运动的星辰以及关于有形元素,有多少和什么样,以及相互变化,还有关于一般的生成和毁

灭,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338a20 26)

如果我们接受传统中按照 《物理学》、《论天》和 《论生成和毁灭》的顺序对 《天象学》之前的几部

自然哲学著作进行编排,那么上述文本中关于 “自然本性的首要原因”和 “全部的自然运动”的研

究显然是指 《物理学》,“关于那些在上方进行有序运动的星辰”是对 《论天》前两卷内容的概括,
有形元素的 “相互变化”以及 “一般的生成和毁灭”则是 《论生成和毁灭》的研究对象。本文关注

的元素种类问题——— “有多少”———在引文中与关于星辰的讨论被放在同一个分句中,对元素间相

互转化的讨论则被放在另一个分句中。② 这种表述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将对有形元素种类、性质的

讨论和对诸星辰的研究视作同一部著作,亦即 《论天》的研究内容,而将对诸元素相互转化机制的

探究作为另一部著作,亦即 《论生成和毁灭》的研究对象。
上述对 《天象学》338a20 26的理解与前文对 《论天》中元素种类证明的重构共同指向了一

个结论:亚里士多德在进入 《论生成和毁灭》之前,已经在 《论天》中对诸元素的种类和性质进行

了系统研究,并得出整个世界由五种基本元素构成的最终结论。既然 《论天》已经具有了一套关于

元素种类的完整证明,我们便没有理由认为 《论天》需要 《论生成和毁灭》中另一套元素种类证明

作为其元素学说的补充。
相比于 《论生成和毁灭》,《论天》对元素种类的证明甚至在证明对象的完整性和证明方法的普

遍性上更具优势。首先,就证明对象的范围来说,《论天》对元素种类的证明同时针对月上元素和

月下元素,它不但证明了存在四种月下元素,还论证了单独构成月上世界的以太的存在。与 《论
天》不同,《论生成和毁灭》将探讨的范围限定在具有生灭现象的月下世界,因而只通过四个基本

性质的两两组合———冷和干,冷和湿,热和湿,热和干———证明月下世界由四种月下元素构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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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38a21 24这段话中,“关于星辰 (περ…στρων)”和 “关于有形元素 (περ

 

τ ν
 

στοιχεων
 

τ ν
 

σωματικ ν)”并列构成

同一个短句;“有多少和什么样 (πóσατε
 

κα
 

ποα)”是对 “关于有形元素”具体内容的补充说明,因而和 “关于星辰”也在同一

个逻辑部分中。紧接着两个短句开头的连接词 (κα)则标示着 “以及相互变化 (κα
 

τ ς
 

ες
 

λληλα
 

μεταβολ ς)”和 “还有关于

一般的生成和毁灭 (κα
 

περ
 

γεν σεως
 

κα
 

φθορ ς
 

τ ς
 

κοιν ς)”在这段概括中属于有别于元素数目和性质的另外逻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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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注月上世界。因此,《论生成和毁灭》中讨论的并非构成整个宇宙全部元素。唯有在 《论天》
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构成整个宇宙的不只有四种月下元素,另有单独构成整个月上世界并进行

永恒圆周运动的第五元素。其次,《论天》和 《论生成和毁灭》对元素种类的证明中采用了不同的

论证策略。亚里士多德在 《论天》中将他对三种单纯运动的区分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
无论是月上元素还是月下元素,都能通过对应某种单纯运动的方式获得承认,并借助 “相反者理

论”和 “精简原则”最终确定元素种类。相比之下,《论生成和毁灭》中用来论证元素种类的四种

基本性质只适用于描述月下元素,无法描述不生、不灭的月上世界,因而我们并不能将这种对月下

元素数目的证明方式运用于对月上元素种类的研究中。相比于 《论天》,《论生成和毁灭》非但不关

注构成宇宙的全部元素的种类,其中证明元素种类的方法也无法被运用于对全部元素种类的探

究中。
鉴于 《论天》中元素种类证明的诸多优势,我们非但不能将 《论生成和毁灭》中的元素种类证

明视作对 《论天》元素学说的补充,还要看到 《论天》对 《论生成和毁灭》的奠基作用。可以说,
正是在 《论天》区分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的基础上,《论生成和毁灭》才能将构成月上世界的第五

元素排除在其研究范围之外,直接聚焦于对包括四元素在内诸种自然物生成和毁灭现象的研究。虽

然本文受篇幅所限无法对此作进一步说明,但我们有必要藉此注意到 《论天》作为一部内容完整的

自然哲学研究著作的独特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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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although
 

Aristotle
 

acknowledges
 

in
 

De
 

Caelo
 

that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one
 

celestial
 

element
 

and
 

four
 

terrestrial
 

elements-earth,
 

water,
 

air,
 

and
 

fire-he
 

does
 

not
 

provide
 

a
 

rigorous
 

argument
 

for
 

why
 

only
 

these
 

four
 

elements
 

exist.However,
 

De
 

Caelo
 

actual-
ly

 

includes
 

a
 

complete
 

demonstration
 

regard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lements.Aristotle
 

first
 

distin-
guishes

 

three
 

simple
 

motions
 

to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of
 

three
 

simple
 

bodies.Based
 

on
 

his
 

theory
 

of
 

contraries
 

and
 

the
 

principle
 

of
 

parsimony,
 

each
 

heavy
 

and
 

light
 

simple
 

body
 

within
 

these
 

three
 

bodies
 

is
 

distinguished
 

into
 

two
 

kinds.Ultimately,
 

Aristotle
 

determines
 

that
 

there
 

are
 

five
 

elements
 

comprising
 

the
 

entire
 

universe.This
 

reconstruction
 

of
 

Aristotles
 

demonstration
 

of
 

the
 

differentia-
tion

 

of
 

elements
 

greatly
 

aids
 

our
 

investigation
 

into
 

his
 

theory
 

of
 

elements
 

as
 

well
 

as
 

our
 

understand-
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
 

Caelo
 

and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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